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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MAIR150000202007

盘锦“08.10”“Z”轮
操作性污染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简况和调查概况

（一）事故概况

2020年 8月 10日 2249时，舟山市A有限公司所属的油船“Z”

轮在盘锦港荣兴港区油品 2#泊位发生操作性溢油事故，溢出燃

料油入海量约 1.28 吨，事故无人员伤亡情况，直接经济损失约

为 55万元人民币，事故等级为一般事故。

图 1 ：“Z”轮操作性污染事故现场

（二）调查概况

本起事故由营口海事局调查。营口海事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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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

境管理条例》、《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上船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成立了事

故调查组。

调查组通过询问当事人和相关证人、现场勘查和电子取证等

方式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，查明事故经过和事故原因，判明事故

责任。

二、事故调查取证情况

（一）船舶情况调查

1.主要技术数据

表 1：船舶概况
船名：Z 船籍港：舟山

IMO 编号： 船舶识别号：CN***********

呼号：B**** 船舶种类：油船

总吨：2010 净吨：1125

总长：85.95 米 船宽：14.2 米

型深：5.3 米 主机功率:735KW

建成日期：2006 年 12 月 25 日

船舶所有人：舟山市 A有限公司等

船舶管理人：舟山市 A有限公司

造船地点及造船厂：浙江宏冠船业有限公司

2.油舱设备

该轮自船艏至船艉共有 8个液货舱，每个液货舱分别设置了

大舱口（带观察口）和小舱口两个舱口，大舱口上有玻璃制观察

孔，小舱口主要用于通风也可以在必要时用于观察舱内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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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"Z"轮各货油舱基准高度
舱名 NO.4 液

货舱（S）

右四舱

NO.3 液

货舱（S）

右三舱

NO.2 液

货舱（S）

右二舱

NO.1 液

货舱（S）

右一舱

NO.4 液

货舱（P）

左四舱

NO.3 液

货舱（P）

左三舱

NO.2 液

货舱（P）

左二舱

NO.1 液

货舱（P）

左一舱

基 准 高

度（m）

6.543 6.470 6.496 6.619 6.553 6.498 6.489 6.598

舱容（m³） 387.985 396.354 397.29 401.469 391.805 396.554 397.28 403.375

表 3：“Z”轮液货舱分布情况

驾驶台

NO.4 液货舱（P）

左四舱

NO.3 液货舱（P）

左三舱

NO.2 液货舱（P）

左二舱

NO.1 液货舱（P）

左一舱

NO.4 液货舱（S）

右四舱

NO.3 液货舱（S）

右三舱

NO.2 液货舱（S）

右二舱

NO.1 液货舱（S）

右一舱

图 2：总布置图

图 3：总布置图（主甲板及平台甲板）

3.船舶登记及检验情况

该轮《船舶国籍证书》由舟山海事局签发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3月 19日；《船舶检验证书簿》、《海上货船适航证书》、《海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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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防止油污证书》及附件均由浙江省船舶检验局舟山检验处签

发，有效期至 2021年 12月 24日，最后一次年度检验时间于 2020

年 3月 20日进行；《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

证书》、《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》及《非持

久性油类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》均由舟山

海事局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核发，有效期均截至 2021 年 03 月

26日。

事故航次，该轮《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海上船舶检验证书》及

公司《符合证明》、《安全管理证书》等船舶法定证书均齐全有效。

4.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申报情况

该轮委托营口M船务有限公司向盘锦海事局进行了危险货

物/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适运报告及船舶载运危险货物/污染危害

性货物申报。该轮申报装载的货物为 4号燃料油，与实际装载货

物一致。申报装载货物 2800吨，事发时装载货物量约为 1600吨。

（二）船舶人员情况调查

该轮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要求该轮至少应配备船长、

大副、三副、轮机长、二管轮、三管轮各 1名，值班水手、值班

机工各 2名。事故航次，该轮实际配员 13人，其中船长、大副、

二副、轮机长、大管轮、二管轮各 1名，值班水手、值班机工各

2名，高配水手长 1名，厨师 1名，均为中国籍。配员情况满足

其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》要求，也满足船舶救生设备限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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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的要求。由于该轮实际配员无三副，船长履行三副的值班职责。

该轮在港作业期间的实际值班安排为值班驾驶员主要负责

港口值班，水手长全程负责货物装卸作业值班，值班水手协助值

班驾驶员及水手长值班。

停泊期间的该轮按照航行班轮值，事发当晚该轮 2000 时

-2400时值班驾驶员为船长徐某伟、值班水手为李某。

船长（当班驾驶员）：徐某伟，男，中国籍，出生于 1977年，

持舟山海事局签发的船长证书，证书编号 BHB************，

于 2020年 3月 25日开始在本船任船长职务。事发期间，船长徐

某伟应承担值班驾驶员职责在驾驶台负责港口值班，并督促值班

人员做好安全工作，事发时其在船员生活区休息。

轮机长：张某其，男，中国籍，出生于 1962年，持有舟山

海事局签发的轮机长证书，证书编号 BJB************，于 2016

年 1月 24日开始在本船任轮机长职务。事发时其按照值班安排

在机舱值班。

水手长：李某定，男，中国籍，出生于 1958年，持有青岛

海事局签发的值班机工证书，证书编号 BEJ************。事发

期间，其全程负责装货作业值班，保证货油作业安全，事发时其

在甲板右舷清理卫生。

值班水手：李某，男，中国籍，出生于 1982年，持有舟山

海事局签发的值班水手证书，证书编号 BHB************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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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3月 25日开始在本船任水手职务。事发期间，李某担任

值班水手，按职责其应协助驾驶员及水手长做好值班工作，事发

时其在船员生活区休息。

（三）环境因素调查

1.气象水文情况

事发时，天气阴到多云，南风，风力 5-6级，能见度良好，

流向西南，轻浪，落潮，潮高约 3米。

2.现场情况调查

事发地点位于盘锦港荣兴港区油品 2#泊位，港池及航道清

爽。

图 4：溢油现场示意图

（四）管理因素调查

“Z”轮的船舶管理人为舟山市 A有限公司，船舶所有人为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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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市 A有限公司等。

“Z”轮的船舶管理人舟山市 A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 9月，

现拥有体系内船舶 15艘（自有船舶 13艘，光租 2艘）。其中油

船 14艘，运力 41802吨，其他货船 1艘，运力 4722吨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和防污染管理规则》的要求，该公司于 2003

年 2月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，并于 2004年 4月取得了浙江海事

局签发的覆盖油船船种的符合证明,2011年 1月取得了浙江海事

局签发的覆盖其他货船船种的符合证明。

2020年 6月 28日舟山海事局对舟山市A有限公司安全管理

体系进行了最近一次年度审核，并签发了《符合证明年度审核签

注》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关于港内值班的

要求，船舶在港内停泊时，船长应当安排适当而有效的值班，值

班安排应当确保人命、船舶、货物、港口和环境的安全。根据舟

山市 A有限公司体系文件中《油轮装卸货油须知》的要求，装

油作业时，值班人员应随时掌握装油进度，均应进行巡回看舱检

查不得脱岗，检查船周围水面有无油迹等异常现象。

经查，本次事故中,“Z”轮由该轮所有人之一林某杰实际管理,

舟山市 A有限公司作为“Z”轮的管理公司，没有按照体系文件要

求对该轮实施安全管理。

三、重要事故因素认定

（一）泄漏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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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，确定溢油事故发生时间为 8月 10日 22时 49分 10秒，

溢油事故发现并关阀时间为 22时 52分 40秒，泄漏持续时间约

为 3分 30秒。

（二）泄漏位置

泄漏位置为“Z”轮左三舱小舱口，海面溢油主要是通过越过

左舷主甲板舷墙及泄水孔入海。

（三）泄漏油品

根据现场取样及该轮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报告，“Z”

轮入海污染物为其所装载货物 4号燃料油。

（四）溢出燃油入海量

经清污单位“盘锦 H有限公司”评估，回收清理溢油量约 1.15

吨；经“Z”轮结合装油流速、甲板留存溢油量及溢油时间计算溢

油入海量约为 1.0278 吨；经海事现场勘察人员结合装油流速、

甲板留存油量及泄漏持续时间计算溢油入海量约为 1.66吨。综

合三方结果，估算溢油入海量约为 1.28吨。

（五）装货计划

8月 10日夜间，“Z”轮计划首先同时装左二舱、右二舱、左

三舱、右三舱，装满后再向左一舱、右一舱、左四舱、右四舱加

装货油。该轮用直取泵作业，该直取泵理论设计泵速 400t/h，实

际运行速度约为 320t/h，同时向左二舱、右二舱、左三舱、右三

舱装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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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夜间计划加装货油 1600吨左右。

四、事故经过

2020年 8月 8日，“Z”轮与具有相应资质的船舶污染清除单

位“盘锦 H有限公司”签订《清污协议》。

8月 10日 1705时，“Z”轮停靠好盘锦港荣兴港区油品 2#泊

位，预装 4号燃料油 2800吨，当天夜间预装 1600吨。

1710时，“盘锦 H有限公司”对“Z”轮布设围油栏。

1740时，该轮大副与港方共同签订了《船/岸安全检查表》

和《危险品作业协议》，双方共同确认了《船/岸安全检查表》、《危

险品作业协议》的内容。该轮在船/岸安全检查时将泄水孔进行

了堵塞，但是没有有效堵塞。

1900 时，船上开始装油作业，水手长李某定全程负责货物

监装。

作业期间，由于气温较高，水手长认为货舱大舱口处的观察

孔玻璃雾化不方便观察，而小舱口可以直接观察到舱内液位，故

其擅自没有将装货作业的货舱小舱口舱口盖关闭（元宝螺丝搭在

舱口盖上），将该舱口作为观察口。

在该轮体系文件中要求在装油作业期间应随时掌握装油进

度，不得脱岗。

1930 时，当班值班驾驶员船长徐某伟及当班值班水手李某

接班进行值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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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：左舷主甲板与生活区主舱壁交接处泄水孔

2200 时，当班值班水手查看右二舱与右三舱舱内空档，当

时右二舱装了约 1/2舱（油深约 2.9米，空档约 2.9米），右三舱

装了约 2/3舱（油深约 3.7米，空档约 1.8米）。

2230 时，当班值班驾驶员、当班值班水手离开工作岗位到

船员生活区休息，但是当班值班水手未将其对舱内空档观察情况

向水手长报告。

2240时，水手长对左二舱、右二舱及右三舱进行液位观察，

水手长认为左二舱、右二舱及右三舱均有较富裕的空档，没有对

油深及空档情况进行测量，也没有对左三舱的油深及空档进行查

看。

2249时，左三舱小舱口发生货油涌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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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：发生冒油的左三货舱小舱口

2253 时，水手长发现货油冒舱，并确定冒舱位置为左三舱

小舱口，其立即将左三舱、右三舱的入口阀关死，然后把左一舱、

右一舱入口阀打开，货油转入左一舱、右一舱，左三舱货油冒舱

得到控制，随后水手长采取了简单的溢油应急措施。

当时溢油已越过主甲板舷墙溢出入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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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7：溢油现场情况

2305 时，水手长将溢油情况向大副毕某定、二副张某达报

告，大副到驾驶台发布全船报警，船长即当班驾驶员和值班水手

返回甲板，该轮随即启动溢油应急预案，全体船员陆续到达甲板，

期间船上人员将左二舱、右二舱入口阀关闭，当时左二舱、右二

舱仍有 1米左右的舱内空档。

2318 时，全船人员开始溢油应急行动，清理甲板溢油，期

间船上人员对船舶左舷海面溢油情况进行，发现船舶左舷海面油

污不明显。

2322 时，二副将溢油事故的情况向船舶实际管理人林某杰

报告。

8月 11日 0010时，甲板溢油基本清理完毕，二副在对船艉

进行巡查时发现，船艉右侧后方海面有溢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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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应急处置情况

8月 11日 0015时，二副将海面溢油情况向船舶管理公司“舟

山市 A有限公司”和港口指导员进行报告。“舟山市 A有限公司”

接报后，要求该轮：立即按照船舶溢油应变部署表、油污应急计

划开展应急行动，减少对事发水域的污染，做好人员防护。

0030时，“Z”轮通过船舶代理联系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进行海

面清污作业。

图 8：“Z”轮污染事故事发时船艉水域污染情况

0055 时，船舶污染清除单位所属辅助船舶及清污人员到达

现场，在该轮原有围油栏的基础上再布设两道围油栏对海面溢油

进行围控，同时开展海面清污行动。

0200时，溢油回收船“L8号”轮，溢油回收辅助船“X77”轮、

“X66”轮陆续到达海面溢油事故现场展开海面清污行动。



— 14 —

0311时，“Z”轮二副向盘锦海事局报告发生溢油事故，盘锦

海事局启动船舶污染海域应急预案，组织船舶污染清除单位及岸

方开展海面清污行动。

图 9：船艉海面溢油现场处置情况

六、事故损失情况

事故导致约 1.28吨 4号燃料油溢油入海。

事故直接经济损失（包括清污费）约 55万元人民币。

七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船方在进行作业时，未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体系文件的

要求关闭所有货舱舱盖，泄水孔未能有效堵塞；装货期间，负责

货物监装的水手长未能保持对货舱油深及舱内空档进行连续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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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，导致未能及时发现左三舱货油装满，直至冒舱溢油入海，是

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舟山市 A有限公司在对“Z”轮安全管理过程中未严格履行

其建立的管理规章制度，未及时跟踪该轮日常经营活动，未有效

履行法定所有人、管理人的安全管理职责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不到位。

2.“Z”轮实际管理人林某杰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

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

求指定仅持有值班机工证书的李国定担任水手长职务，安排其全

程负责货物监装，未能充分考虑值班船员资格和适任的局限性。

3.“Z”轮在装货作业时，船长未严格按照安全管理体系的要

求履行责任，未按照体系文件中《油轮装卸货油须知》的要求进

行安全部署及作业。

4.“Z”轮甲板部部分船员对货油装货作业的安全重视程度不

够，值班船员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的要

求落实值班责任。

八、责任认定

（一）不安全行为分析

1.船长的不安全行为

“Z”轮船长徐某伟在本航次船舶港内作业期间，未严格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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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文件中的船长职责，未充分考虑货物及环境的安全，未能保

证适当且有效的船员值班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

班规则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。

2.水手长的不安全行为

水手长李某定在左三舱装货期间履行货物监装职责，未能对

可能发生的冒舱、溢油风险进行充分的准备，没有有效履行货物

监装职责，没有保持对货舱油深及舱内空档进行连续观察，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七十条的规定。

3.值班驾驶员的不安全行为

“Z”轮船长徐某伟为事发时值班驾驶员，在港内停泊作业期

间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体系文件的相关要求履行值班驾驶员

职责，未能充分监督装货作业现场安全情况及岗位人员值班情

况，未能及时掌握装货进度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七十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》第二十

条第（三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第九十条、

第九十三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。

4.值班水手的不安全行为

事发时当班值班水手李某未按照安全管理体系中货船货物

装卸运输操作须知的规定有效履行看舱职责，未能精心观察空档

的变化情况，且未按照管理体系中船舶值班及交接班制度的规

定，在离开值班岗位时未能向水手长李某定做好交接，其行为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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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》第十六条第（三）项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第九十条、第九十三条的规定。

（二）责任认定

本次污染事故属“Z”轮在码头靠泊期间，船方在装货作业过

程中未有效执行装货作业相关安全操作，导致货油冒舱溢油入

海，此次事故为单方责任事故，“Z”轮对此次污染事故负全部责

任。

九、处理建议

（一）船舶港内作业期间，“Z”轮船长徐某伟未严格履行体

系文件中的船长职责，未充分考虑货物及环境的安全，未能保证

船舶安全值班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则》的

相关条款，建议海事主管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二）“Z”轮发生溢油事故，导致禁止排放的污染物排放入

海，违反了《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》的相关条款，建

议海事主管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三）“Z”轮发生溢油事故，未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，

建议海事主管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。

（四）“Z”轮在发生溢油事故期间，当事值班驾驶员徐某伟

和值班水手李某均未在其岗位值班，涉嫌船员未遵守值班规定,

擅自离开工作岗位，建议海事主管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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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水手长李某定所任职务超越其所持船员职务证书限定

的范围，建议海事主管部门对该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。

十、安全管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主管机关：

对舟山市 A有限公司进行附加审核。

（二）建议舟山市 A有限公司:

1.加强对所管理船舶的管理和监控，及时跟踪所管理船舶的

日常运营，严格履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责任，有效履行安全管理

职责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2.加强对油轮等危险品船舶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和岗位能力

培训，加强船员对货油装卸作业流程和注意事项的了解，提高从

业人员风险意识。

3.加强所管理船舶作业安全管理，督促所管理船舶按照安全

和防污染操作规程，严格落实船岸安全检查表制度，并按照船岸

安全检查表的内容要求进行检查。

4.及时掌握所管船舶的船员适任情况，严格按照体系要求为

船舶配备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的适任船员，确保船长等主要职

务船员严格按照体系要求有效履职，并确保在船人员人适其岗。

5.强化溢油应急能力建设，加强船员对船舶应急须知的了

解，确保船员熟悉自身职责，在发生应急时能够各司其职。

6.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并通报所管船舶，深刻吸取教训，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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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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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Z 轮船员任职情况
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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